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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80         证券简称：易成新能       公告编号：2025-040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山西梅山湖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28 日召

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山西梅山湖科技有限

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公司管理层持股平台（拟设立“郑州市高端

碳材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最终名称以工商核准信息为准）共同收购海

南金海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金海棠”）所持有的山西梅山湖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梅山湖”）70%的股权。截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梅山湖股

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11,224.84 万元，经交易各方协商，公司与公司管理层持股

平台以 0.7483 元/股的价格收购梅山湖部分股份，公司以自有资金 7,357.39 万

元收购海南金海棠所持有的梅山湖 65.5456%的股权，管理层持股平台以自有资

金 500 万元收购海南金海棠所持有的梅山湖 4.4544%股权。 

公司管理层持股平台共同投资人为公司高管等人员，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交易，

但不涉及公司董事，公司董事无需回避表决。根据《公司章程》和《对外投资管

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对外投资

的交易对手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海南金海棠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THN5H9Q 

https://www.qcc.com/firm/a968cf88897b80c4ee4f934f8c186455.html
https://www.qcc.com/firm/a968cf88897b80c4ee4f934f8c1864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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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王小根 

成立日期：2020 年 4 月 10 日 

注册资本：500 万元 

注册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祥和路 6 号 3楼 A座 308 房 

经营范围：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销售：建材、生铁、钢材、焦碳；货物或

技术进出口业务。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

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妆品批发；酒类经营；食品销售。（除

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北京焦氏能源有限公司 475 95.00 

邢旭晨 25 5.00 

合计 500 100.00 

经核查，海南金海棠科技有限公司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山西梅山湖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824MA0KB5CU0A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小根 

成立时间：2018 年 11 月 30 日 

https://www.qcc.com/firm/0c2c203ad71bd8f7356b799728053541.html
https://www.qcc.com/pl/p3153c91aa59febe4b3e47899896ba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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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5,000 万元  

注册地址：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西社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销售：建材、生铁、钢材、焦碳；货物或

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收购前后的股权结构情况： 

股权收购前 股权收购后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海南金海棠科技有限公司 90.00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 
65.5456 

海南金海棠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 

海南琼华科技有限公司 10.00 

海南琼华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郑州市高端碳材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拟设立，

最终名称以工商核准信息为

准） 

4.4544 

合计 100.00 合计 100.0000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4 年 4 月 30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754,986,698.10 704,953,248.49 

负债总额 674,230,189.36 584,029,969.53 

所有者权益 80,756,508.74 120,923,278.96 

项目 2024 年 1-4 月 2023 年度 

营业收入 55,415,963.99 88,432,338.38 

营业利润 -40,155,834.88 -33,011,765.76 

净利润 -40,166,770.22 27,243,681.86 

注：2023 年度数据和 2024 年 1-4 月份数据已经审计。 

权属情况说明：本次交易所涉标的公司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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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权属争议或纠纷、不涉及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

封、冻结等情形。梅山湖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过渡期损益：审计、评估基准日为2024年4月30日，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

的期间为股权转让过渡期。过渡期内，梅山湖公司产生的损益均由原股东享有和

承担。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依据 

根据北京亚太联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拟收购股权所涉及的山西梅山湖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亚评报字[2024]第 464 号），截止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4 月 30 日，梅山湖股东

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11,224.84 万元。经交易各方协商，公司与公司管理层持股平

台以 0.7483 元/股的价格收购梅山湖部分股份，公司以自有资金 7,357.39 万元

收购海南金海棠所持有的梅山湖 65.5456%的股权，管理层持股平台以自有资金

500 万元收购海南金海棠所持有的梅山湖 4.4544%股权。 

五、协议签署的主要内容 

甲方（股权转让方）：海南金海棠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股权受让方）：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标的公司）：山西梅山湖科技有限公司 

丁方（现有股东）：海南琼华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转让方将其持有标的公司

65.5456%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每一现有股东特此同意，并且特此放弃其在适用

法律和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文件项下就本次股权转让享有的优

先购买权。 

标的股权转让价款：本次股权转让的股权转让价款以《资产评估报告》确认

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作为参照依据。各方确认，本次股权转让的股权转让价款为：

7,357.39 万元（11,224.84 万元*65.5456%）。 

过渡期损益：审计、评估基准日为2024年4月30日，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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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间为股权转让过渡期；交割日在当月的15日前（含该日），过渡期损益计算

至上月的月末；交割日在当月的15日后，过渡期损益计算至当月的月末。过渡期

内，标的股权产生的损益均由股权转让方享有和承担。 

维持标的公司正常运营：本协议签署后至交割日期间，标的公司正常延续以

前的经营，并在其可控制的最大限度内确保标的公司资产及其运营不存在任何不

利变化。 

变更登记：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变更备案（包括但不限

于本协议、按照本协议修改并签署的公司章程、按本协议约定重新选举的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等），并取得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变更登记证明文件。 

公司治理：各方同意并保证本协议签署后，标的公司董事会成员由5人组成，

其中：股权受让方有权提名3人担任标的公司董事，董事长由股权受让方提名人

选中选举产生，海南金海棠科技有限公司有权提名1人担任标的公司董事。公司

管理层设总经理一名、副总经理若干名，财务总监一名，总经理、副总经理及财

务总监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基于公司长远经营发展规划所作出的审慎决定，梅山湖是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山西省专精特新企业，已建成年产 3.5 万吨全工序超高功率石墨电

极项目和年产3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石墨化项目，本次公司收购梅山湖65.5456%

股权，有利于提高石墨电极产能，做大做强石墨电极主业，同时梅山湖所处地区

电价、天然气生产要素价格有绝对优势，能大幅降低产品生产成本，提高公司盈

利水平，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对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和资产财务状况无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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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